黄柏府发〔2022〕9号
重庆市万州区黄柏乡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用电安全保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村（居）委会、各乡属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关于印发重庆市电力运行安全管理》（渝经信电力〔2021〕15号）《关于印发万州区电力燃气油气行业安全管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万州安委会〔2021〕11号）文件要求，进一步加强我乡供用电安全管理，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全区用电安全保障工作，以维护正常的供用电秩序，确保全乡配电网络安全稳定运行，坚持依法管电，打防并举，预防为主的方针，将用电安全保护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实行政府、村（居）委会和电力企业齐抓共管的合力。

二、组织机构

成立用电安全领导小组，负责全乡用电安全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宣传、协调等管理工作。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张道全

副组长:谭小平、吴承忠、高渝平、张婷婷

成  员:张凤丽 蒲  熹 李祥光 刘祖林 杨祥 谭顺培 苟武菊

其中农服中心杨祥负责协调集体林、个人所有树竹危及电力线路安全的采伐工作。施工用电、临近带电设备作业等涉电安全管控工作，由项目对应的各科室负责。

三、具体目标

认真贯彻执行《关于印发重庆市电力运行安全管理》（渝经信电力〔2021〕15号）、《关于印发万州区电力燃气油气行业安全管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万州安委会〔2021〕11号）等文件精神，制定本辖区用电安全保障措施。建立用电安全保护责任网络体系，明确职责和任务，强化考核，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加大宣传力度和处理力度，切实做好用电安全保护工作，确保本乡供电平安。

四、工作重点

（一）、加强电力设施保护。

1、加强群众电力安全宣传教育，建立健全群众联防护线机制。明确专人负责协调集体林、个人所有树竹危及电力线路安全的采伐工作和施工用电、临近带电设备作业等涉电安全管控。临近（保护区15米）电力设备使用吊车、挖机、修建厂房等高风险易碰线作业，须提前将施工方案报供电企业审核，签订电力设施保护安全协议后向区经济信息委申请审批，确保施工安全及电力设备安全。

2、辖区内供电企业将森林防火、防外力破坏等工作纳入输配电线路维护的重点工作，建立对供电线路设施定期巡检制度，定期对管理责任范围线路设备设施开展安全检查，巡査施工项目建设第三方外力破坏情况，及时发现并消除树障、倒布、断线、掉串、碰线等隐患。

3、各村（居）建立供电设施定期检查检测制度，排查治理责任范围线路私拉乱接、飞线充电、充电区域设置不规范，供电设施老旧破损、被占压圈围，低压供电线路线径细、老化发热，供电设备设施、电缆井、电表箱附近堆放易燃物品，电缆井道被封堵或防火分隔设置不规范、被破坏，电缆线路（通道）等配电设备设施与其他公共管线设备设施安全间距不足等问题和隐患。

（二）加强单位用户用电安全治理

太龙供电所履行监督指导和服务宣传职责，建立单位用户定期指导制度，定期指导单位用户开展现场检查和用电诊断，排查用电设施安全隐患，指导单位用户建立健全用电安全管理制度，落实设备运维责任，定期开展线路、设备检测检查检修。尤其针对古镇古寨、农贸市场、旅游景点、超市等重点场所实施重点排查，实现入户安检到位率100%，用户权属隐患有效告知率100%，用电安全隐患整改率达 100%。

（三）加强居民用户用电安全治理

太龙供电所对乡内鱼塘承包人开展堂塘涉电安全培训，设置钓鱼防触电遮拦和警示标志；督促居民用户安装漏电保护器，不得在电力保护区范围内新建鱼塘、构筑房屋。各村（居）排查居民用户私拉乱接电线、飞线充电、插线板串联、超负荷使用大功率电器，电取暖设备附近堆放易燃物品，外露电线绝缘层变硬、破损等问题。太龙供电所根据村（居）委会需求提供技术指导。太龙供电所、各村（居）发现电器产品和线路存在问题或隐患的，指导居民用户整改。

五、工作要求

（一）各村（居）、各站办室要深入贯彻落实文件指示精神，持续开展公开场所供用电设施专项检查，落实监管责任，坚决防范和遏制触电事故的发生。

（二）各村（居）、各站办室要加强对公共场所用电设施的监管，强化监管的刚性约束，对没有安全保障的供用电设施要立即责令整改；对整改后仍达不到安全保障条件的，坚决依法停止供电，决不允许带着隐患供电。

（三）各村（居）、各站办室要深入社区、学校、单位、农村、家庭等宣讲用电安全知识，向广大群众宣传普及安全用电知识，全面提高人民群众安全用电的安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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